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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高迪股份 指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员工持股计划 指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对象、发行对象、高迪三和 指 
六安高迪三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中土科技 指 六安中土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股份认购协议》 指 
高迪股份与高迪三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

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股票定向发行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指南》 

《监管指引第 6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号——股

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

行）》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指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国元证券、主办券商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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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高迪股份 

证券代码 836775 

主办券商 国元证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C）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石膏、

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C302）- 

主营业务 
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研发、加工、销售以

及建筑工业化系列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38,728,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45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39,178,000 

发行价格（元） 4.23 

募集资金（元） 1,903,500 

募集现金（元） 1,903,5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票数量为 450,000 股，发行价格为 4.2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03,500元，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 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发行股份的，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

权。” 

2、 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于 2023年 6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了《关于现有在册股东无本

次股票定向发行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上述议案明确本次定向发行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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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认购权。该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 3 人，本议案直接提交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现有在

册股东无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明确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现有在册股东不

享有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六安高

迪三和

企业管

理咨询

中心（有

限合伙） 

新增投

资者 

非自然

人投资

者 

员工持

股计划 

450,000 1,903,500 现金 

合计 - - 450,000 1,903,500 - 

 

1、发行对象的基本信息 

合伙企业名称 六安高迪三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503MA8PX56M6Q 

成立时间 2023 年 1 月 12 日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金裕大道与城东路交叉口青网科

技园 3 栋 315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文忠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出资额 190.35万元 

 

合伙人构成 合伙人名称 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职位 备注 

1 高文忠 4.23 2.22% 董事长 普通合伙 

2 李中辉 25.38 13.33% 董事、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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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玉亭 63.45 33.33% 董事、董事会秘书 有限合伙 

4 陈传明 4.23 2.22% 董事 有限合伙 

5 刘家义 63.45 33.33% 财务总监 有限合伙 

6 白相莲 25.38 13.33% 财务副总监 有限合伙 

7 寿长红 4.23 2.22% 安环办主任 有限合伙 

合计 190.35 100.00% - - 

2、本次发行对象满足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1）发行对象符合《监督管理办法》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发行，发行对象符合《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以及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高迪三和已开通股转系统

二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可交易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创新层股票。发行对象高迪三

和系公司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按《监管指引第 6号》的要求设立的合伙企业。上述员工持股

计划已履行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的审议程序，已经过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2）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中提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查阅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

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中提

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3）发行对象不属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所定义的持

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高迪三和系根据《监管指引第 6 号》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合伙

企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挂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监管要求，不属于《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号》所定义的持股平台。 

    （4）发行对象的基金登记和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已经确定的发行对象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3、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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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高迪三和系公司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其参与对

象为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包括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员工。根据实际发行认购结果，参与对象中，高文忠、李中辉、陈传明、刘玉亭为

公司董事，李中辉、刘玉亭、刘家义为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高文忠担任高迪三和的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行使所持公

司股票对应的表决权，高迪三和与高文忠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鉴于高文忠、陈远军夫妇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因此高迪三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共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4、发行对象资金来源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对象认购股票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

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为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的情形。 

5、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相应出资来源合法合规，相关股份均为其真

实持有，不存在代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根据《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本

次计划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 870,000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680,100.00 元，拟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年 11月 6日出具的

编号为容诚验字[2023]230Z0244号《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1,903,500.00 元，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金额。本次定向发行募

集资金 1,903,500.00 元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与原计划募集资金差额部分由公司以自

筹形式解决。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六安高迪三和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

450,000 450,000 0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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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 

合计 450,000 450,000 0 450,000 

 

1、 法定限售情况 

根据《监管指引第 6 号》规定：“自行管理的员工持股计划自设立之日锁定至少 36 个月，

股份锁定期间内，员工所持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只能向员工持股计划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

件的员工转让”，因此作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载体的高迪三和认购的公司股票法定限售期为

36 个月。 

2、 自愿锁定的承诺 

根据公司与高迪三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其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

48 个月，自本次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合伙企业名下且参加对象获授财产份额事宜完成工商登

记之日起算。 

本次新增股份限售情况符合《公司法》、《监管指引第 6 号》、《公司章程》及其他相

关规定的要求。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的

议案》，公司已对本次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营业部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管理，具体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营业部 

账号：8112301081115796666 

本次发行对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汇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以及主办券商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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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相关的议案已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 4 名；截至 2023年 10月 20 日，公司股东 6 名；

本次股票发行最终确定 1 名合格投资者，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股东人数均不超过 200

人，属于《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豁免注册情形，由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豁免中国证

监会注册。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外资企业，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也不涉及国 

资、外资。因此，本次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高文忠 26,403,000 68.1755% 25,787,250 

2 陈远军 2,660,000 6.8684% 2,660,000 

3 六安安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2,497,500 6.4488% 0 

4 六安中安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91,600 5.9172% 0 

5 六安中土科技有

限公司 

4,875,800 12.5899% 0 

6 王晓峰 100 0.0003% 0 

合计 38,728,000 100.00% 28,447,25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高文忠 26,403,000 67.3924% 25,787,250 

2 陈远军 2,660,000 6.7895% 2,660,000 

3 六安安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2,497,500 6.37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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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安中安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91,600 5.8492% 0 

5 六安中土科技有

限公司 

4,875,800 12.4452% 0 

6 王晓峰 100 0.0003% 0 

7 六安高迪三和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450,000 1.1486% 450,000 

合计 39,178,000 100.00% 28,897,250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2023年 10月 20日《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填列。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仅考虑本次定向发行

新增股份的影响。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615,750 1.5899% 615,750 1.5717%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4、其它 9,665,000 24.9561% 9,665,000 24.6695% 

合计 10,280,750 26.5460% 10,280,750 26.2411%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8,447,250 73.4540% 28,447,250 72.610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4、其它     450,000 1.1486% 

合计 28,447,250 73.4540% 28,897,250 73.7589% 

总股本 38,728,000 100.00% 39,178,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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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6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7人。 

发行前后的股东人数情况是基于 2023年 10月 20日的股东名册统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

数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东人数的影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903,500.00 元，公司的货币资金、

流动资产、资产总额均将增加，股本规模和净资产将进一步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偿债

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之后，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主营

业务不会发生变化，不存在因为定向发行导致的业务与资产整合计划。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高文忠直接持有公司 26,403,000 股，通过中土科技间接控制公司

4,388,220股，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30,791,220股，占公司定向发行前总股本的 79.5064%，

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文忠、陈远军合计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为 87.6338%，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本次发行后，高文忠、陈远军夫妇直接持有公司 29,063,000 股，通过中土科技间接控

制公司 4,875,800 股，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33,938,800 股，占公司定向发行后总股本的

86.627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对象高迪三和合计持有公司 450,000股，高文忠系合伙企

业之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文忠、陈远军合计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提升至

87.7758%，公司控制权不存在变动情形。   

发行前后的股东持股情况是基于 2023年 10月 20日的股东名册统计，发行后股东持股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75 

情况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影响。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高文忠 董事长 26,403,000 68.1755% 26,403,000 67.3924% 

合计 26,403,000 68.1755% 26,403,000 67.3924%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2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24 0.50 0.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4.05 4.15 4.15 

资产负债率 57.05% 67.83% 67.58%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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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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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二）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四）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五）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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